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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说承运人投保货运险的纠纷解决
困境及风险防控

●刘艳红

　　

[摘要]随着全球贸易的不断发展,货运保险在保障货物运输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制度规则与保险实务之间失衡,承运人在投保货运险时面临着诸多风险.本文通过分析典型案例,深入

探讨承运人如何解决投保货运险引发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中的困境,从而提出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以

期为承运人和货物运输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代位求偿权;纠纷解决;承运人;货运保险

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货物运输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

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贸易以及带动国内产

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创造就业机会等诸多方面。 统

计数据显示，２０２３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４１７５６８亿元，占

到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较上年有所增长。 货物

运输企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力量，并将继续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保险业作为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发挥着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 货物运输

行业的稳步发展当然离不开我国保险行业的保驾护航。 作

为承运人的货物运输企业在与货物所有人的货物运输合同关

系中，如果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毁和灭失，承运人应按

照货物运输合同的约定赔偿委托人损失，由此引发了承运人

的赔偿责任。 此时保险是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转移的最佳

工具。 为了规避货物运输过程中货物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

事故出现损毁或灭失造成的经济损失，承运人可以向保险公

司投保货运险。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的司法现状及案例

笔者以“保险人代位求偿”和“货物运输”为关键词，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的货物运输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案件进行检索，共检索到７３７５篇文书。 大量关

于货物运输保险的纠纷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并且案件

数量不断增加，直到２０２１年因运输业受多方面影响，案件

数量才有所降低。

此外，人民法院在审理关于承运人投保货运险的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中，二审法院对原审法院所审理案件的

裁判结果认可度不一。 关于承运人投保货运险的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不仅使得保险人与作为投保人的承运人为诉讼

所困扰，也过多占用了司法资源，降低了司法效率。

在保险人向承运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例中，本文聚

焦国内陆路货物运输业务，根据人民法院是否支持保险公司

向承运人的追偿，列举以下典型案例并进行分析。

(一)支持保险公司向承运人的追偿案例

某保险公司诉弈某公司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案情简述：弈某公司受托运人双某公司委托为其运输货

物，约定弈某公司负责办理运输工具、人员的保险和运输责

任险，负责办理货物运输险，并对于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

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 弈某公司向某保险公司投

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约定被保险人为货主双某

集团，保险标的为大型锅炉等，保险金额为１００００万元，运

输路线为无锡至广州、新疆、北京等全国各地，运输方式或

运输工具为汽车，承保人对保险标的每一运输工具的每一车

次的最高保险责任为３００万元。 在运输途中车辆发生火

灾，车上装载双某公司交付运输的燃气热水锅炉余热回收装

置，认定起火部位为涉案货车挂车左后轮胎，拟认定起火原

因可以排除放火、吸烟、电器线路故障、生活用火不慎、玩

火、自燃、雷击、静电引起火灾，不能排除机械设备故障引

发火灾。 公估报告载明第一承运人是弈某公司，实际承运

人是王某，保险标的燃气热水锅炉余热回收装置损失金额是

８１余万元。 事故发生后，某保险公司向双某公司支付了保

险金。 另查明，涉案牵引车登记在巨某公司名下，涉案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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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登记在泰某公司名下。

争议焦点：一、某保险公司在弈某公司所投国内水路、

陆路货物运输保险项下向双某集团承担保险责任后，能否向

弈某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二、谁是涉案货物的承

运人。 三、巨某公司是否是实际承运人以及实际承运人应

否承担涉案运输合同项下损失赔偿之责。

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弈某公司向某保险公司赔偿

货损。 再审法院维持二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

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

案件分析：关于争议焦点一，法院认为涉案货物运输保

险并非使承运人受益的责任保险，而是使托运人受益的货损

保险。 承运人以托运人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国内水

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只能使托运人受益，为托运人主张

货损赔偿增加被索对象；不能使自己受益，令自己免予承担

承运人责任。 故保险公司在承担保险责任后，代位托运人

向承运人主张承运人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承

运人系指与托运人成立运输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主体，仅凭涉

案运输车辆的权属登记不足以证明托运人与涉案运输车辆的

所有人之间有运输合同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三，由于实际

承运人并非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主体，实际承运人仅在与承运

人同式联运的情况下才与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非实际

承运人与承运人同式联运，保险公司依据运输合同提起违约

之诉而非基于侵权事实提起侵权之诉，故只能向承运人主张

赔偿损失。

(二)驳回保险公司向承运人的追偿案例

某保险公司诉魏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案情简述：魏某为承运一批货物，委托庄某在某保险公

司处投保购买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魏某将保费和

信息费共计５００元交付给庄某。 庄某投保时，将投保人信

息填写为云南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被保险人为庄某，起

运地为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目的地为湖北武汉市江夏区，

起运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保险金额为１８万元；每次事

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５０００元或损失金额的１０％，二者以

高者为准。 魏某在运送承保货物途中发生侧翻，造成车辆

受损、路面设施与货物受损，所载货物抛洒出路面，驾驶人

魏某受伤轻微，魏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本次事故受损金额

为１２２３４０元。 事故发生后，某保险公司将１１万元转入庄

某的银行账户，庄某向某保险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 另查

明，庄某不是该批货物的所有人。 随后，某保险公司要求

承运人魏某赔偿保险代偿款１１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时发生

争议，遂将魏某诉至法院。

争议焦点：某保险公司能否向魏某进行追偿。

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

求。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裁判理由虽有不当，但裁

判结果正确)。

裁判依据：一审法院的裁判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认为被保险人庄某并

不是货物的所有权人，对该涉案货物不享有保险利益，其无

权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亦无权向保险人出具权益转让书，

故某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 二审法

院认为一审法院仅以保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庄某即认定其不具

有保险利益，未考虑庄某作为合同居间人可以作为货主或承

运人的隐名代理人情况，欠妥，对一审法院的裁判思路予以

纠正，即确认裁判依据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

条、第四十八条。

案件分析：保单所载明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非承运人

和货主，涉案保险的保险费用由承运人实际交纳，承运人支

付费用目的在于向保险公司转嫁其运输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

后所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其支付保险费用的行为亦与投保

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目的相符。 因此，即便涉案保险在外

观上系承保货主的货物损失的财产损失险，但从投保目的分

析，无法排除涉案保险是承运人责任险的可能。 故法院认

为某保险公司主张魏某作为承运人赔付其保险代偿款１１万

元及相应利息的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承运人投保货运险的纠纷解决困境及风险防控

(一)物流责任险和货运险险种错配导致承运人面临保险

人拒赔的不利后果

承运人投保的险种主要有物流责任险和货运险两种。

物流责任险是以货物承担的承运人责任为保险标的。 但在

实践中，由于承保范围狭窄、程序复杂、保险费率高、物流

责任险保险合同中的单次事故赔偿限额和保单累计赔偿限额

远不及经济损失风险等原因，承运人一般不愿投保承运人责

任险，或责任险无法满足承运人需求。

由于货运险为效益险种，壁垒较低，更易盈利，市场竞

争激烈，且保险人受代位求偿权保障等诸多原因，保险人在

承保时往往默许承运人投保货运险。 然而，一旦发生保险

事故，当承运人以被保险人身份向保险公司提起索赔时，保

险公司则以承运人不是货主、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

不能作为货运险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从而引发诉讼。

因此，厘清物流责任险与货运险的差异对比非常重要。 如

表１所示。

此外，为有效促进保险业和货物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

对于承运人所承运的价值较高的货物，以及针对特定的托运

人，承运人和保险人之间还应建立更为有效的沟通机制，推

行多个保险人共保模式，或将承运人和托运人都列为被保险

人的共享保额模式等定制化保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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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物流责任险与货运险的差异对比表(一般情况)

对比项 物流责任险 货运险

保险类别 责任保险 财产保险

被保险人 承运人
货 物 的 所 有 权

人(货主)

保险标的
承运人对运输货物损失应负的

赔偿责任
运输中的货物

保障范围

在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

加工、配送、转运物流环节中,物

流企业因意外事故导致运输货

物损失的赔偿责任

运输过程中意外事

故、自然灾害 造 成

的货物损失

保费计算
约定的物流责任险费率×承运

人全年营业额

约 定 的 货 运 险 费

率×货物价值

赔付金额

在承运人承担的运输赔偿责任

基础上,结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

赔偿限额

货物在运输中产生

的实际损失,不 足

额 投 保 按 照 比 例

赔付

　　(二)承运人为投保人但保险人依然可行使代位求偿权向

承运人追偿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是财产保险合同的一种特殊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是保险法直接赋予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在特定条

件下，依法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因第三者侵权或者违约等享有

的请求赔偿的权利，其产生基于两个法律关系的合法存在，

即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和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

间的损害赔偿关系。 大量的司法案件显示，在向保险公司

投保货运险后，一旦保险标的在运输过程中受损，保险人在

向货主支付保险金后，无论投保人是否为承运人，保险人均

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向承运人请求

赔偿。 此种情况下，投保货运险的承运人可以根据案件实

际情况，对比类似案例的判决思路和结果，从是否在诉讼时

效、保险人在承保时是否尽到了告知义务、保险人是否有权

向己方追责、是否有其他实际承运人、己方应否承担涉案运

输合同项下损失赔偿之责、侵权之诉或违约之诉适用是否正

确、公估报告是否满足程序要求、承运人投保货运险应享有

保险利益等多角度探究应诉策略。

(三)承运人因履约单据缺失或效力差承担举证不利的

后果

在司法实务中，当承运人以其投保货运险应享有保险利

益为由进行抗辩时，多因保单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托运人

或案外人、无保单原件、委托案外人购买货运险时通过通信

类工具转账等履约单据缺失或效力不足的原因，导致法院无

法认定承运人为实际投保人或实际被保险人，从而承担举证

不利的后果，失去其被认定为有保险利益的可能。 因此承

运人需有充分的证据意识，谨慎审查履约单据的效力并做好

保管。

(四)承运人在履约过程中未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造成对

自身权益的损害

一般情况下，承运人与托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中会约定

运输路线、所运输的货物信息、承运人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等。 在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或保单时也会列明运输路

线、运输的车辆信息、所运输的货物信息、免赔条款等。

在运输业务的实际开展中，当出现车辆更换、货物信息变

动、转委托其他实际承运人运输等情况，承运人往往因对合

同条款中责任和义务的效力认识不足，未及时与托运人或保

险人进行书面沟通，导致己方发生违约或触发免赔条款，从

而引发己方的赔偿责任造成对自身权益的损害。 因此，承

运人在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或保单时，应明确各自的责任

和义务，避免模糊条款导致的争议，谨慎确定己方权利义

务。 并严格按与保险人及托运人签订的合同约定履行，在

货物运输中加强安全防控。

结束语

货物运输安全引发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是承运人所

面临的主要纠纷类型之一，承运人应强化法律意识和合规审

查，在事前、事中、事后均应采取必要措施降低或规避相关

风险。 例如厘清物流责任险与货运险的差异、充分认识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规则、在合同和保单中谨慎确定己方

权利义务、探寻引入代位求偿权放弃条款的可能、在货物运

输中加强安全防控、出现运输安全事故时积极主动采取措

施，及时通知保险人和托运人、谨慎审查履约单据的效力并

做好保管等，从而正确有效行使己方权利。 必要时寻求专

业意见，充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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